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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内容提要〕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
,

随着信息
、

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国际范围买方市场

的全面形成
,

作为一种新颖的融资手段
,

国际保理在国际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
。

我国作为

外贸出口 大国
,

应尽快制定并完善我国的保理法律体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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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保理业务的开展和普及是近 20 年的事
,

自

2 0 世纪 80 年代末 以来
,

随着信息
、

通讯技术的迅速

发展和国际范 围内买方市场的全面形成
,

国际贸易

中的竞争也 日趋激烈
,

出口商必须采取灵活的结算

方式来加强 自身的竞争能力
。

在现有的结算方式中
,

赊销方式是对买方最为有利
、

最具有吸引力的贸易

结算方式
,

但同时也会使卖方产生大量的应收账款
,

以及伴随而来的坏账风险
。

因此
,

作为国际贸易中一

种新颖的融资手段
,

国际保理在国际贸易中发挥越

来越重要的作用
。

为了促进国际保理在国际贸易 中广泛的应用
,

国际统一私法学会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于 1 9 8 8 年制

定 出《国际保理公约》 ( T h e U n id r o i t C o n v e n t io n o n

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F a e t o r i n g )
,

公 约于 1 9 9 5 年 5 月 1 日

生效
。 ①公约对保理商和卖方 以及保理商与债务人

之间关系的规范是十分清晰明确
,

消除了不 同法律

体制之间一些重要的分歧
,

在创造国际保理运作的

法律环境方面迈 出了关键的一步
。

作为外贸出口大国
,

我国保理业 的市场潜力是

巨大的
,

而且
,

保理业务如能得以推广
,

也将对我国

银行业发展中间业务产生积极影响
。

但我国至今尚

未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保理公司
。

保理业务在中国

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
,

如市场环境的缺乏
、

信
·

2 0
。

息技术的落后 以及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对国际

保理业务的市场前景认识比较模糊
,

而 且 缺 乏 相 应

的 专 业 从 业 人 员 等 等

,

但 与 保 理 业 务 相 关 的 法 律 制

度 的 不 完 善 则 是 影 响 其 发 展 的 关 键 因 素

。

因 此

,

在 当

前 贸 易

、

金 融 领 域 迫 切 呼 唤 国 际 保 理 业 务 的 形 势 下

探 讨 我 国 国 际 保 理 法 律 架 构 问 题 十 分 必 要

。

一

、

国 际 保 理 法 律 关 系 的 实 质 一 债 权 让 与

国 际 保 理 是 在 保 理 商 同 国 际 贸 易 中 提 供 货 物 或

服 务 的 卖 方 之 间 达 成 一 种 连 续 性 的 协 议

,

根 据 此 协

议

,

卖 方 将 其 国 货 物 买 卖 或 提 供 服 务 而 产 生 的 所 有

应 收 账 款 让 与 给 保 理 商

,

保 理 商 则 为 卖 方 提 供 融 资

、

坏 账 担 保 或 销 售 分 户 账 管 理 及 收 取 应 收 账 款

。

保 理 这 一 名 词 来 源 于
F ac t or ②

。

从 严 格 意 义 上

讲

,

F ac ot
r
是 指 以 自 己 名 义 为 其 委 托 人 买 卖 货 物 的

商 务 代 理

。

几 个 世 纪 以 来

,

商 务 代 理 在 欧 洲 大 陆 和 英

国 被 作 为 解 决 对 外 贸 易 中 难 以 交 流 的 重 要 手 段

,

其

责 任 包 括 寻 找 客 户

,

接 收 和 储 存 货 物 以 及 销 售 和 发

送

,

一 些 成 功 的 商 务 代 理 还 逐 渐 有 能 力 通 过 提 前 付

款 为 其 委 托 人 融 资 并 提 供 坏 账 担 保

。

19 世纪末期
,

随 着 通 讯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航 运 速 度 的 加 快

,

出 口
商 以

寄 售 方 式 销 售 货 物 日 渐 减 少

,

大 多 数 出
口

商 出
口

货

物 主 要 不 是 通 过 中 间 代 理

,

而 是 发 展 自 己 购 销 售 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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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 和 储 存 设 备
,

将 货 物 直 接 卖 给 国 外 的 进
口

商

。

但 是

由 于 对 进
口
国 家 和 进

口
商 的 有 关 情 况 了 解 不 够

,

因

此 出 口
商 仍 希 望 能 享 受 保 理 商 提 供 的 其 它 服 务

,

特

别 是 坏 账 担 保

。

保 理 协 议 所 让 与 的 应 收 账 款 也 被 称 为

“

账 面 债

款

”
( b o o k d e b t s )

、 “

账 债

”
( a e e o u n t s r e e e i v a b le ) 或

“

应 收 款

”
( r e e e i v a b le s )③

。

在 这 类 债 权 中

,

有 一 小 部

分 体 现 为 票 据 或 其 他 可 预 付 工 具
(无 形票 据 )

,

对 此

类 债 权 的 转 让 可 通 过 背 书 和 移 交 来 实 现

;
但 绝 大 多

数 用 作 保 理 标 的 的 债 并 非 如 此

,

它 们 只 是 纯 粹 的 无

形 的 债

,

因 此

,

保 理 商 为 实 现 其 对 债 的 所 有 权

,

必 须

确 保 对 债 权 的 完 全 转 移

,

而 这 种 转 移 是 通 过 让 与 来

完 成

。

因 此

,

保 理 法 律 关 系 的 实 质 就 是 通 过 让 与
( as

-

s
馆

n m e n t) 实 现 对 债 权 的 所 有 权 的 转 移
。

二

、

《合 同 法 》对 债 权 让 与 制 度 的 发 展 奠 定 了

我 国 国 际 保 理 的 基 本 法 律 架 构

(一 )(( 合 同法 》对 债 权 让 与 制 度 的 新 发 展

与 发 达 国 家 相 比
,

我 国 在 债 权 让 与 法 律 制 度 的

建 立 上 起 步 较 晚

,

1 9 8 6 年 我 国 《 民 法 通 则 》第 一 次 对

债 权 让 与 作 了 规 定
; 1 9 8 9 年 我 国 《 涉 外 经 济 合 同 法 》

对 涉 外 经 济 合 同 权 利 的 转 让 作 了 规 定
,

但 这 些 规 定

,

不 仅 不 明 确 而 且 还 带 有 浓 重 的 计 划 经 济 色 彩

。

就
《 民

法 通 则 》而 言
,

一 方 面

,

它 缺 乏 对 债 权 的 可 让 与 性 及

可 让 与 债 权 的 明 确 界 定

,

且 没 有 涉 及 让 与 效 力

、

债 务

人 抗 辩 权 及 抵 销 权 等 债 权 让 与 制 度 中 关 键 组 成 部

分

;
另 一 方 面

,

又 严 格 要 求 债 权 让 与 应 取 得 债 务 人 同

意 及 不 得 牟 利

,

忽 略 了 债 权 的 商 品 特 性

,

没 有 充 分 尊

重 债 权 人 处 分 债 权 的 权 利 和 自 由

。

因 此

,

该 规 定 已 远

远 不 能 适 应 市 场 经 济 发 展 的 需 要

,

不 能 适 应 市 场 经

济 对 债 权 资 本 化

、

自 由 流 通 的 要 求

。

就 以 债 权 让 与 为

核 心 的 保 理 业 务 来 说

,

该 规 定 抑 制 了 保 理 市 场 的 培

育 和 发 展

。

直 到 今 年
3 月 15 日颁布的《 中 华 人 民 共

和 国 合 同 法 》才 对 债 权 让 与 有 了 较 为 明 确 的 规 定
,

并

且 在
《 民 法 通 则 》的 基 础 上

,

进 一 步 发 展 和 完 善 了 我

国 债 权 让 与 制 度

。

1
.

从 立
法

体 例
上

更
明 确 了

债 权 的
可

让 与 性
及

可 让 与 债 权
的

范 围

。

《 民 法 通 则 》是 将 债 权 让 与 和 债

务 承 担 放 在 同 一 条 款 内
,

没 有 单 独 对 债 权 让 与 作 出

规 定

,

而 且 该 条 款 既 未 对 可 让 与 的 债 权 作 出 界 定

,

同

时 也 无 不 得 让 与 债 权 的 规 定

,

而 《合 同 法 》改 变 了 《 民

法 通 则 》将 债 权 让 与 和 债 务 承 担 混 合 规 定 的 体 例
,

其

第
5 章 不 仅 对 合 同 的 概 括 性 转 让 作 了 规 定

,

而 且 还

分 别 对 债 权 让 与 和 债 务 承 担 进 行 规 定

,

更 加 明 确 了

债 的 可 让 与 性

,

充 分 尊 重 了 债 权 人 对 债 权 的 处 分 权

。

进 而

,

《合 同 法 》还 以 排 除 的 方 式
,

对 不 得 让 与 的 债 权

包 括 依 合 同 性 质 不 得 让 与

、

依 当 事 人 约 定 不 得 让 与

及 依 照 法 律 规 定 不 得 让 与 的 债 权 作 了 规 定

,

从 而 明

确 了 可 让 与 债 权 的 范 围

。

2
.

在 债 权 让 与 对 债 务 人
的

效 力 方
面

,

以 通 知 生

效 原 则 取 代 同 意 生 效 原 则

,

鼓 励 债 权 交 易

。

在 债 务 人

的 意 思 对 于 债 权 让 与 效 力 的 影 响 方 面

,

各 国 立 法 例

采 取 了 债 权 自 由 让 与 原 则

、

债 权 的 通 知 让 与 原 则 和

债 权 让 与 经 债 务 人 同 意 等 原 则

,

这 是 基 于 立 法 者 立

法 的 本 意 或 侧 重 于 保 护 债 权 人 的 自 由 处 分 行 为 或 侧

重 于 保 护 债 务 人 不 因 债 权 人 将 债 权 让 与 他 人 而 蒙 受

不 测 之 损 害

。

《 民 法 通 则 》第 91 条采用了同意生效原

则
,

规 定 凡 债 权 让 与

,

均 须 经 债 务 人 同 意

,

而 债 务 人

是 否 同 意

,

则 完 全 取 决 其 自 由 意 思
④ 。 《 合 同 法 》在 这

一 问 题 上 没 有 沿 袭 《 民 法 通 则 》的 同 意 生 效 原 则
,

而

是 采 用 了 通 知 生 效 的 原 则

,

规 定 债 权 人 转 让 合 同 权

利 的

,

应 当 通 知 债 务 人

。

未 经 通 知 债 务 人 的 转 让 对 债

务 人 不 发 生 效 力

。

该 规 定 尊 重 债 权 人 处 分 其 债 权 的

自 由

,

有 利 于 鼓 励 合 同 权 利 的 转 让

,

符 合 市 场 经 济 的

规 律

;
同 时 也 考 虑 了 债 务 人 的 利 益

,

通 知 债 务 人 可 避

免 因 债 务 人 对 合 同 权 利 转 让 不 知 情 而 遭 受 的 损

害
`⑤

3
.

对 债 权 让 与 效 力
的

规 定

,

弥 补 了 《 民 法 通 则 》

规 定 的 空 白
。

《 民 法 通 则 》第 91 条未涉及让与的效

力
,

这 一 遗 漏 不 可 避 免 地 影 响 到 该 条 款 的 适 用 性

。

《合 同 法 》对 债 权 让 与 的 效 力 有 了 较 为 全 面 的 规 定
,

在 债 权 让 与 的 内 部 效 力 方 面

,

规 定 债 权 人 转 让 权 利

的

,

受 让 人 取 得 与 债 权 有 关 的 从 权 利

;
在 债 权 让 与 的

外 部 效 力 即 对 债 务 人 的 效 力 方 面

,

规 定 了 债 务 人 应

向 受 让 人 履 行 债 务 及 债 务 人 的 抗 辩 权

、

抵 销 权

,

对 这

些 内 容 的 明 确 有 助 于 受 让 人 对 其 受 让 债 权 的 法 律 后

果 的 预 见

,

从 而 达 到 促 进 交 易 的 目 的

。

( 二 )我 国 保 理 的 基 本 法 律 架 构

由 于 保 理 法 律 关 系 的 实 质 是 债 权 让 与
,

所 以 《合

同 法 》对 债 权 让 与 制 度 的 完 善
,

就 为 我 国 的 保 理 业 务

奠 定 了 基 本 的 法 律 架 构

:

1
.

应 收 账 款
的 可

让 与 性

。

应 收 账 款 是 指 买 卖 合

同 或 服 务 合 同 中 提 供 货 物 或 服 务 的 一 方

,

在 其 正 常

的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中 产 生 的 尚 未 得 到 支 付 的 款 项

。

这

类 债 权 既 不 属 于
《合 同 法 》第 79 条 规定的具有人身

性质的债权
,

也 不 属 于 我 国 法 律 禁 止 让 与 的 债 权

,

因

此 只
要 卖 方 与 其 债 务 人 之 间 没 有 禁 止 让 与 应 收 账 款

的 约 定

,

则 该 应 收 账 款 即 可 合 法 让 与

。

不 管 在 让 与 合

·

2 1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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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订 立 之 时 应 收 账 款 是 否 已 经 产 生
,

只 要 所 让 与 的

应 收 账 款 是 产 生 于 卖 方 与 债 务 人 之 间 的 合 约

,

则 让

与 即 可 发 生

。

2
.

应 收 账 款 让 与 的 有 效
性

。

对 于 卖 方 和 保 理 商

之 间 的 让 与 是 否 必 须 以 书 面 形 式 作 出

,

各 国 法 律 规

定 不 同

,

例 如
《美 国 统 一 商 法 典 》要 求 账 债 的 让 与 必

须 由 卖 方 和 保 理 商 订 立 书 面 协 议
;
德 国 法 虽 然 要 求

保 理 商 和 卖 方 之 间 必 须 有 让 与 的 合 意

,

但 对 合 意 的

形 式 并 未 要 求

。

我 国
《 民 法 通 则 》和 《合 同 法 》对 此 无

明 确 规 定
,

学 术 界 则 有 两 种 观 点

。

一 种 观 点 认 为

,

债

权 让 与 为 不 要 式 合 同

,

既 可 采 用 口
头 形 式 亦 可 采 用

书 面 形 式

⑥
。

另 一 种 观 点 认 为

,

法 律 对 债 权 让 与 形 式

应 有 特 别 要 求

,

规 定 债 权 让 与 合 同 必 须 采 用 书 面 形

式

;
若 原 债 权 有 证 明 文 书

,

必 须 要 将 让 与 事 实 记 载 于

其 中

,

否 则 债 权 让 与 不 发 生 效 力

。

其 理 由 是 因 为 合 同

仅 为 让 与 人 与 受 让 人 之 间 的 关 系

,

缺 乏 公 示 性

,

难 为

债 务 人 及 债 务 人 以 外 的 第 三 人 知 晓

,

不 利 于 保 护 债

务 人 利 益 和 交 易 安 全

,

规 定 让 与 合 同 须 用 书 面 合 同

形 式

,

有 利 于 克 服 这 一 弊 病

⑦ 。
笔 者 认 为

,

债 权 让 与

合 同 原 则 上 为 不 要 式 合 同

,

既 然 法 律 没 有 强 制 性 规

定

,

则 可 依 任 何 形 式 作 成

。

在 对 债 务 人 生 效 方 面

,

《 合 同 法 》采 用 了 通 知 生

效 的 原 则
。

在 保 理 业 务 中 应 收 账 款 的 让 与 对 债 务 人

是 否 生 效

,

将 直 接 影 响 债 务 人 对 保 理 商 支 付 义 务 的

履 行

,

因 此 及 时 通 知 债 务 人 应 收 账 款 让 与 的 事 实 对

保 理 商 权 益 的 保 障 十 分 关 键

。

根 据
《 合 同 法 》第 80 条

的字面意思理解
,

通 知 债 务 人 的 义 务 在 债 务 人

,

但 为

了 确 保 自 己 的 利 益 不 受 损 失

,

保 理 商 亦 应 积 极 督 促

卖 方 履 行 通 知 义 务

。

3
.

应 收 账 款 让 与
的

内 部 效 力

。

应 收 账 款 让 与 的

内 部 效 力

,

即 应 收 账 款 让 与 在 卖 方 和 保 理 商 之 间 产

生 的 法 律 效 果

。

根 据
《 合 同 法 》规 定

,

债 权 人 转 让 权 利 的

,

受 让 人

取 得 与 债 权 有 关 的 从 权 利

,

但 该 从 权 利 专 属 于 债 权

人 自 身 的 除 外

。

所 谓 从 权 利

,

是 指 以 主 权 利 的 存 在 为

前 提 的 权 利

,

常 见 的 从 权 利 有 担 保 权

、

违 约 金 债 权

、

损 害 赔 偿 请 求 权 等 等

。

主 权 利 与 从 权 利 是 相 互 对 应

的

,

主 权 利 不 存 在

,

从 权 利 也 不 能 存 在

;
没 有 从 权 利

,

主 权 利 就 无 从 谈 起

。

主 权 利 转 移 时

,

从 权 利 一 般 随 之

转 移

。

因 此

,

在 卖 方 转 让 其 应 收 账 款 时

,

从 属 于 该 应

收 账 款 的 从 权 利 也 随 之 转 移 给 保 理 商

。

关 于 债 权 及 其 从 权 利 何 时 发 生 转 移

,

依 德 国 法

的 规 定

,

自 债 权 让 与 契 约 订 立 后

,

债 权 即 移 转 于 受 让

人

;
依 法 国 法 的 规 定

,

债 权 为 动 产

,

买 卖 合 同 标 的 物

,

2 2
·

所 有 权 自 双 方 意 思 表 示 一 致 时 起 转 移

,

债 权 的 转 移

也 是 于 合 同 成 立 时 起 发 生

。

我 国 法 律 对 此 没 有 规 定

,

除 法 律 另 有 规 定 或 当 事 人 另 有 约 定 外

,

也 应 自 债 权

让 与 合 同 成 立 之 时 起 发 生 债 权 的 转 移

,

受 让 人 即 成

为 新 的 债 权 人

。

但 与 让 与 人 不 可 分 离 的 从 权 利

,

例 如

撤 销 权

、

解 除 权 等 形 成 权

,

不 因 债 权 的 转 移 而 当 然 地

移 转 于 受 让 人

。

除 了 应 收 账 款 及 其 从 权 利 的 转 移 外

,

卖 方 对 让

与 的 应 收 账 款 还 负 有 瑕 疵 担 保 责 任

。

而 且

,

为 了 使 保

理 商 能 够 完 全 行 使 债 权

,

卖 方 应 将 所 有 足 以 证 明 债

权 的 文 件 交 付 保 理 商

,

应 告 知 有 关 主 张 债 权 所 必 要

的 情 形

,

如 债 务 人 的 住 所

、

债 权 的 履 行 方 式 等

。

4
.

应 收 账 款 让 与
的

外 部 效 力

。

应 收 账 款 让 与 的

外 部 效 力 即 对 债 务 人 的 效 力 体 现 在 以 下 两 个 方 面

:

一 方 面 是 债 务 人 应 向 保 理 商 履 行 债 务

。

债 权 让

与 生 效 后

,

卖 方 不 得 再 向 债 务 人 请 求 给 付

,

债 务 人 亦

不 得 再 向 卖 方 履 行 债 务

。

否 则

,

为 前 者 均 构 成 不 当 得

利

,

为 后 者 则 不 构 成 债 的 履 行

。

债 务 人 只 能 向 保 理 商

清 偿 债 务

。

因 为 在 让 与 通 知 到 达 债 务 人 时 债 权 让 与

始 对 债 务 人 发 生 效 力

,

所 以

,

法 律 规 定 债 权 转 让 的 通

知 不 得 撤 销

,

除 非 保 理 商 同 意 撤 销 则 允 许 撤 销

,

因 为

在 这 种 情 况 下

,

实 际 上 是 保 理 商 作 为 新 的 债 权 人 将

债 权 再 转 让 给 原 债 权 人

。⑧

另 一 方 面 是 债 务 人 可 向 保 理 商 主 张 抗 辩 权 和 抵

销 权
。

这 是 为 了 保 护 债 务 人 不 因 债 权 让 与 而 处 于 不

利 地 位

,

维 护 合 同 的 稳 定 性

。

( l) 债 务人抗辩权 的一般 原则
。

根 据
《合 同 法 》

,

债 务 人 接 到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后

,

债 务 人 对 让 与 人 的 抗

辩 权

,

可 以 向 受 让 人 主 张

。

这 是 因 为 受 让 人 受 让 债

权

,

其 地 位 不 能 优 于 让 与 人

,

其 权 利 不 能 大 于 让 与 人

原 有 的 权 利

,

因 此

,

在 保 理 法 律 关 系 中

,

债 务 人 接 到

让 与 通 知 后

,

凡 其 得 以 对 抗 卖 方 的 抗 辩 权

,

同 样 得 用

以 对 抗 保 理 商

。

( 2) 对禁止让与的应收账款享有抗辩权
。

《合 同

法 》从 保 护 债 务 人 和 尊 重 当 事 人 意 思 自 治 的 角 度 出

发
,

承 认 合 同 当 事 人 关 于 对 合 同 权 利 禁 止 让 与 之 特

约 效 力

,

其 第 79 条规定的债权让与除外情形就包括
“

按 照 当 事 人 约 定 不 得 转 让

” 。

因 此

,

只 要 在 应 收 账 款

让 与 成 立 之 前

,

卖 方 和 债 务 人 约 定 禁 止 转 让 合 同 有

关 的 权 利

,

则 债 务 人 即 可 依 此 对 抗 保 理 商 履 行 债 务

的 要 求

。

当 事 人 关 于 不 得 让 与 债 权 的 意 思 表 示

,

可 以

于 债 权 成 立 时 或 者 在 债 权 成 立 后 为 之

,

但 须 于 债 权

让 与 前 作 出

。

在 债 权 让 与 后 而 为 禁 止 让 与 债 权 约 定

的

,

其 禁 止 让 与 的 意 思 表 示 无 效

,

当 事 人 可 以 约 定 禁



:

从 新
《 合 同 法 》谈 我 国 国 际 保 理 法 律 架 构

止 向 任 何 人 转 让 债 权
,

也 可 以 约 定 禁 止 向 特 定 人 或

特 定 范 围 的 人 转 让 债 权

⑨ 。
但 是 当 事 人 的 约 定 不 能

违 反 法 律 的 禁 止 性 规 定 和 社 会 公 共 道 德

。

( 3) 对未接到通知的应收账款让与享有抗辩权
。

由 于 应 收 账 款 的 让 与 必 须 通 知 债 务 人 方 对 债 务 人 有

效

,

只 有 在 接 到 让 与 通 知 后

,

债 务 人 有 义 务 向 保 理 商

履 行 债 务

,

未 经 通 知 的 让 与 对 债 务 人 不 发 生 效 力

。

因

此

,

如 果 就 一 项 应 收 账 款 的 让 与 未 通 知 债 务 人 的 话

,

则 就 该 项 债 权 的 偿 还 义 务

,

债 务 人 对 保 理 商 享 有 抗

辩 权

。

( 4) 债务人的抵销权
。

根 据
《 合 同 法 》

,

债 务 人 接

到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时

,

债 务 人 对 让 与 人 事 有 债 权

,

并 且

债 务 人 的 债 权 先 于 转 让 的 债 权 到 期 或 者 同 时 到 期

的

,

债 务 人 可 以 向 受 让 人 主 张 抵 销

。

同 样

,

在 保 理 关

系 中

,

如 果 债 务 人 在 接 到 应 收 账 款 让 与 通 知 时 对 卖

方 享 有 债 权

,

并 且 该 债 权 先 于 让 与 的 应 收 账 款 到 期

或 同 时 到 期

,

则 债 务 人 可 向 保 理 商 主 张 抵 销

,

因 此

,

对 得 以 主 张 抵 销 的 债 权 部 分

,

债 务 人 对 保 理 商 享 有

抗 辩 权

。

综 上 所 述

,

在
《合 同 法 》颁 布 以 前

,

由 于 《 民 法 通

则 》关 于 债 权 让 与 的 规 定 十 分 模 糊 且 容 易 引 起 对 条

文 理 解 上 的 歧 异
,

又 加 上 要 求 债 权 让 与 必 须 获 得 债

务 人 同 意 及 不 得 牟 利 挫 伤 了 保 理 业 务 开 拓 者 的 积 极

性

,

抑 制 了 保 理 市 场 的 孕 育

,

而 《合 同 法 》顺 应 市 场 对

债 权 流 动 性 的 要 求
,

开 宗 明 义 确 立 了 债 权 可 让 与 的

制 度

,

为 保 理 业 务 的 合 法 开 展 提 供 了 法 律 依 据

;
其 对

债 权 让 与 人

、

受 让 人 和 债 务 人 之 间 关 系 的 规 范 也 为

保 理 业 务 的 开 展 提 供 了 基 本 的 法 律 保 障

,

并 且 构 成

了 保 理 法 律 的 基 本 构 架

。

此 外

,

该 法 以 对 债 务 人 通 知

生 效 原 则 取 代 了 债 务 人 同 意 生 效 原 则

,

取 消 了 债 权

让 与 不 得 牟 利 的 规 定

,

这 些 这 些 都 体 现 了 该 法 鼓 励

交 易 的 宗 旨

,

必 将 有 利 于 加 速 我 国 保 理 市 场 的 培 育

,

促 进 我 国 对 外 贸 易 及 银 行 中 间 业 务 的 发 展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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